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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包括权益性资金、银行借款、

关联企业借款等。企业从金融机构取得的债权性融资所涉及

的利息支出处理比较复杂。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法规对这一

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有不同规定，其财税处理是实务界的一

大难点，下文将结合案例对此加以分析。

一、会计准则对房地产企业利息支出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第六条规定，为购

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

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

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

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

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

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企业会

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应用指南》规定，符合借款费用

资本化条件的存货，主要包括企业（房地产开发）开发的用于

对外出售的房地产开发产品、企业制造的用于对外出售的大

型机械设备等。这类存货通常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建造或

者生产过程，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

可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为开发房地产而借入

资金所发生的借款利息支出，在房地产完工前应计入有关房

地产的开发成本，在房地产完工后应计入财务费用。

二、税法对房地产企业利息支出的规定

1援 所得税方面的有关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三十八条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

准予扣除：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

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

债券的利息支出。

国税发［2009］31号文件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为建造开

发产品借入资金而发生的符合税收规定的借款费用，可按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归集和分配，其中属于财务费用性质

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在税前扣除。企业集团或其成员企业统一

向金融机构借款分摊集团内部其他成员企业使用的，借入方

凡能出具从金融机构取得借款的证明文件，可以在使用借款

的企业间合理地分摊利息费用, 使用借款的企业分摊的合理

利息准予在税前扣除。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在进行成本、费用

的核算与扣除时，必须按规定区分期间费用和开发产品计税

成本、已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与未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第

二十八条规定，对期前已完工成本对象应负担的成本费用按

已销开发产品、未销开发产品和固定资产进行分配，其中应由

已销开发产品负担的部分，在当期纳税申报时进行扣除，未销

开发产品应负担的成本费用待其实际销售时再予扣除。

由此可知，房地产企业从金融机构取得的单独借款，借款

利息支出如果具有财务费用性质可以税前扣除；统一借款如

果能够取得借款证明文件并可以在企业间合理分摊利息支出

也可以税前扣除；对原已资本化的利息支出，如果包含资本化

利息的开发产品已实现销售，由其负担的利息费用也可以在

当期税前扣除。

2援土地增值税方面的有关规定。《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七条规定：（三）开发土地和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费

用（简称“房地产开发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

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

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本条（一）、（二）项规定计

算的金额之和的 5豫以内计算扣除。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

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

费用按本条（一）、（二）项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 10豫以内计

算扣除。

国税函［2010］220号文件第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费用

的扣除问题：（一）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

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

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二）凡

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

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

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 10%以内计算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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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房地产企业生产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其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的借款产生的利息支出涉及税收政策较多，

需要考虑的因素较为复杂。本文将结合案例对房地产企业此类业务的会计及税务处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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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开发企业既向金融机构借款，又有其他借款的，其

房地产开发费用计算扣除时不能同时适用本条（一）、（二）项

所述两种办法。（四）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已经计入房地产开发

成本的利息支出，应调整至财务费用中计算扣除。财税字

［1995］048号文件第八条规定，对于超过贷款期限的利息部

分和加罚的利息不允许扣除。

根据以上规定，房地产企业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

分摊利息支出，并能提供金融机构的贷款证明的，在计算土地

增值税时应当将由开发产品负担的利息支出从开发成本中调

整至开发费用，之后才能按照《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进行扣除处理。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

发费用为：利息+（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

发成本）伊5豫以内（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的金额）。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正常的利息支出适用《土地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而其他诸如汇兑损

失、手续费、超过贷款期限的利息支出和罚息支出等是不适用

的，即这些费用只能定额扣除而不能据实扣除。

三、案例分析

1援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支出所得税前扣除。

例 1：星光房地产开发公司 2010年 1月从银行取得 8 000

万元贷款用于翠苑小区的开发，年利率 6.3%，期限为 2年，到

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翠苑小区 2010年 1月 1 日开始建造，

2010年 10月 31日全部竣工。据统计，截至 2010年末，翠苑

小区累计完成销售 70%。

分析：星光房地产开发公司 2010年从银行取得专门借款

共产生利息支出为：8 000伊6.3%越504（万元）；直接计入财务费

用的利息为：8 000伊6.3%伊2衣12越84（万元）；计入开发成本的

利息为：8 000伊6.3%伊10衣12=420（万元）；计入开发成本后因

实现销售可税前扣除的利息为：420伊70%越294（万元）；企业所

得税前允许扣除的利息总额为：84+294=378（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此处只做综合分录）：

（1）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

借：财务费用 840 000元

贷：长期借款———应计利息 840 000元

（2）应予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借：开发成本———财务费用 4 200 000元

贷：长期借款———应计利息 4 200 000元

原计入开发成本、后因实现销售可在税前扣除的利息属

于永久性差异，通过调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调减应

纳税所得额，无须调账，即按照“调表不调账”的原则处理。

2援计算土地增值税时的扣除。

例 2：宜居房地产公司为建设水韵花都别墅区开发项目

从中国农业银行贷款 4 000万元，贷款利率 6%，期限 2年，到

期一次性还本付息。2010年 1月起水韵花都别墅区项目开始

开发 160栋花园别墅，2010年 10月 31日全部竣工，截至年

末 120栋已出售，每栋售价 200万元。每栋地价 15.8万元，登

记、过户手续费 0.2万元，开发成本包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

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资本化利息等合计 55万

元。营业税税率 5豫，城建税税率 5豫，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3豫。

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

地产开发费用按“利息+（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

地产开发成本）伊5豫以内”在土地增值税税前扣除。

分析：此项借款所涉及的利息支出显然能够按转让房地

产项目计算分摊，并且能够提供金融机构的证明。借款是从中

国农业银行借入的，其利息支出可以扣除。其中已经计入房地

产开发成本的利息支出应调整至财务费用中计算扣除。

120栋别墅转让收入=200伊120越24 000（万元）

为土地使用权所付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合计=（15.8垣

0.2垣55）伊120越8 520（万元）

其中：资本化利息部分应予以调出，金额为：4 000伊6%伊

10衣12=200（万元）。

每栋别墅所负担资本化利息金额为：200衣160=1.25（万

元），应予以调整至财务费用中扣除。

每栋别墅所负担计入财务费用中的利息金额=4 000伊6%

伊2衣12衣160=0.25（万元）

每栋别墅负担利息支出=1.25+0.25=1.5（万元）

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1.5伊120垣（8 520-200）伊5豫越596

（万元）

转让税金支出=24 000伊5豫伊（1垣5豫垣3豫）越1 296（万元）

加计扣除金额=（8 520-200）伊20豫越1 664（万元）

扣除项目合计=（8 520-200）垣596垣1 296垣1 664越11 876

（万元）

增值额越24 000原11 876越12 124（万元）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越12 124衣11 876伊100豫=

102.09豫

应纳增值税税额越增值额伊50%-扣除项目金额伊15%=

12 124伊50豫原11 876伊15豫越4 280.6（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

（1）转让 120栋别墅取得收入时：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42 806 000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42 806 000元

（2）实际缴纳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 42 806 000元

贷：银行存款 42 806 000元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援企业会计准则 2006援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2.国务院.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袁

2007-12-06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叶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

得税处理办法曳的通知.国税发咱2009暂31号袁2009-03-06

4.财政部.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咱1995暂

第 6号袁1995-01-27

5.财政部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

规定的通知.财税字咱1995暂048号袁1995-05-25

窑53窑阴


